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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建構與完善地方課程發展與教學輔導體系，輔導本縣國民中小學（以下簡稱各級學校）健全發展，協助學校課程發展及教學輔導，落實傳達課程政策，以有效提升國民教育品質，特設屏東縣國民教育輔導團（以下簡稱國教輔導團），並訂定本要點。
二、國教輔導團工作目標如下：
（一）協助各級學校落實達成課程與教學政策目標。
（二）研究發展創新教學方法，提升國民教育品質。
（三）建立各學習領域教材資源，豐富教師教學內容。
（四）輔導教師積極研究進修，鼓勵創新，發揮教育功能。
（五）激勵教師服務熱忱，解答教學疑惑，增進教學效果。
三、國教輔導團採任務編組，其組織如下：
（一）置團長一人，由本府教育處長兼任，綜理全團業務。
（二）置副團長一人，由本府教育處長副處長兼任，襄理全團業務。
（三）視需要得置輔導委員若干人，由本府教育處科長、督學擔任，負責督導所屬學習領域輔導業務。
（四）置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課程督學至少各一人，由團長指派具備課程專業領導能力之教育人員擔任，負責規劃及協助各學習領域輔導業務推動。
（五）置幹事一人至四人，得由各級學校教師擔任。
（六）國教輔導團應依課程綱要學習領域及重大教育議題，下設各類輔導小組。各國民小學或國民中學得合併或分別設置，並置下列人員：
1.置召集人一人，由學校校長擔任；並視需要得設副召集人若干人，以具該學習領域專長者為優先。
2.置主任輔導員一人及輔導員若干人，遴選教學優良之學教師擔任。
3.視需要得聘請學者專家擔任顧問，以及曾任國教輔導團之退休人員擔任榮譽輔導員。
四、國教輔導團之運作方式如下：
（一）各學習領域應於每學年開學前召開團務會議，訂定工作計畫。
（二）國教輔導團之輔導方式如下：
1.團體輔導︰專題演講、分區研討、教學演示、成長團體、通訊輔導、參觀活動、實作研習及教學研究心得分享等。
2.個別輔導︰教學輔導、教學診斷與演示、諮詢輔導及問題座談等。
3.專案研究︰輔導員除本身進行教育相關研究外，並輔導學校進行教學研究。
（三）定期到校服務，傳達課程政策並適時反映學校推行課程政策之困難，以研提困難解決之策略，且協助本府教育處辦理各項課程發展與精進教學之相關事宜。
（四）到校輔導時應以相互研究、交換意見、分享心得及共同參與等方式進行，以適宜之輔導態度建立良好互動關係，俾增進輔導效果，並於輔導時推展學習型組織之概念，以引導省思加速教育改革之進行。
（五）定期辦理教學心得發表及相關教學研討會議，出版教師優良研究作品專輯，並發掘學校教學優良教師，推廣其優良教學方法或事蹟。
（六）結合國教輔導團及所屬學校、社會資源成為支援教師教學與專業發展之有效系統，並建置教學資源網站，進行課程設計及教材教法研究，提供教師教學資源、經驗分享、教學諮詢及意見交流之平台，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建立學習社群。。
（七）每學年度結束時提出工作報告（含前言、輔導狀況、面臨困境、解決策略、結語及附錄—紀錄表），送交本府教育處參考。
五、輔導員之遴選、聘任及培訓：
（一）本府訂定國教輔導團召集人及輔導員遴選、聘任及考核規定，並透過公開之機制辦理之。
（二）輔導員應研發該領域（議題）教學策略與示例，提供教師參考，其資格以具備三年以上實際教學經驗之現職合格教師為原則。
（三）各學習領域（含議題）輔導員遴聘，應依課程綱要內涵，涵蓋該學習領域或議題之各類專長人員，並應包括國中與國小教師。其中合科領域輔導員之遴聘應考量各學科需求，分別遴聘合適比例之輔導員，任一學科不得從缺，由本府遴聘，並頒發聘書。每次聘期以一學年為原則，本府得視各類人員表現情形進行考核予以續聘。
（四）本府應派輔導員員參加中央機關定期辦理之各學習領域團員專業成長培訓課程，取得各階段團員證書，以強化輔導員專業知能。
六、課程督學、輔導員、幹事之權利義務：
（一）課程督學、幹事等人員，得全時公假支援方式從事國教輔導團工作，所遺課務由所屬學校另聘代理代課教師授課，輔導員得以全時公假或部分時間公假支援方式從事輔導員工作；部分時間公假支援之輔導員，得每週固定減授課節數以一至四節為原則參與團務運作。輔導員減課所遺課務均由所屬學校另聘代理代課或另聘兼任教師授課，所需經費得由中央專款補助及本府教育處經費支應。
（二）為鼓勵優秀教師投入與參與輔導團工作，於校長或主任甄選、介聘時，其曾擔任國教輔導團團員年資，得比照學校兼行政職務之教師採計積分或酌予加分，其標準由本府另定之。
（三）課程督學、幹事等人員之休假、休假旅遊補助及不休假獎金等比照學校教師兼行政職務之規定辦理。全時公假支援之輔導員倘依本府教育處規定寒暑假需到勤者，亦比照上述規定辦理。本項所需經費，得由中央專款補助及教育處相關經費支應。
（四）擔任國教輔導團團員工作績效優良者，由本府於學年度結束時，從優獎勵；具特殊貢獻者，於年度中亦得辦理獎勵。
七、本府教育處應定期召開團務會議，探討課程實施及教學輔導現場問題協助解決。並視需要寬列年度預算支持輔導團運作，設置國教輔導團專屬辦公及活動場地，提供國教輔導團執行輔導任務所需之設備與輔助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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